
 

 

 

 
转发《关于开展第 32 个爱国卫生月活动助
力全面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的通知》 

 
各基层社、直属企业、商贸国资公司： 

现将区爱卫办《关于转发<浙江省爱卫办关于开展第

32 个爱国卫生月活动助力全面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

的通知>的通知》(虞爱卫办〔2020〕4 号)转发给你们，请

根据文件要求认真开展活动，并于 2020 年 4 月 26 日前将

活动总结报区总社 510 办公室。 

 

 

 

绍兴市上虞区供销合作总社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4 月 7 日 

 

 

 

 

绍兴市上虞区供销合作总社 



 

 

 

 
虞爱卫办〔2020〕4 号 

 
关于转发《浙江省爱卫办关于开展第 32 个
爱国卫生月活动助力全面打赢新冠肺炎疫

情阻击战的通知》的通知 
 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区直各部门和单位： 

2020 年 4 月是第 32 个爱国卫生月，现将《浙江省爱卫

办关于开展第 32 个爱国卫生月活动助力全面打赢新冠肺

炎疫情阻击战的通知》转发给你们，请认真对照通知，切实

加强爱国卫生运动主题宣传，深入推进环境卫生综合整治及

卫生城市(乡镇)创建，引导群众健康文明生活方式，为全面

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打好基础。各乡镇、街道，区直各部门

和单位请于 4 月 30 日前，将此次开展爱国卫生月活动的活

动总结和相关图片报区爱卫办。(联系人：严素波  联系

电话：81289950) 

 

  附件：浙江省爱卫办关于开展第 32 个爱国卫生月活动助

力全面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的通知 

绍兴市上虞区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文件  

 



 

 

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绍兴市上虞区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 

2020 年 3月 31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绍兴市上虞区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    2020年3月31日印发 

 
 


